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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县的付某接到“警察”来电后被骗。他万万没想到，骗他的主谋竟然是

带他去“洗钱”的同伙——

诈骗他人不成诈骗他人不成 竟被同伙骗了竟被同伙骗了
本报通讯员 姚曼君 姚建德 本报记者 张楠

群众“丢车”报警
原是一场误会

“喂，是付某吗？我是某市公
安局的警察。根据我们掌握的线
索，你可能涉嫌犯罪，来公安局
一趟。”

日前，接到这样一个电话
后，青县的付某如坐针毡，他怀
疑自己之前提供银行卡帮他人

“洗钱”的事情暴露了，立即拿起
电话将“警察”传唤自己一事告
诉了“洗钱”的同伙申某，并向申
某求助。殊不知，他已经陷入了
申某设下的圈套。

接到“警察”来电
落入“同伙”圈套

今年 1 月，申某找到付某，
要带着付某“洗钱”。他让付某提

供几张银行卡，并承诺“洗”1万
元钱给付某 1000元。于是，付某
准备了 4张银行卡,并在申某的
带领下前往某市配合诈骗犯罪
分子转账、取钱。不料，中途发生
了意外情况，付某逃跑了，导致
申某“洗钱”不成，一分钱也没得
到。

事后，申某越想越气，便把
此事告诉了王某和侯某，并和两
人商量对付某实施诈骗。3人一
拍即合，商量好由侯某冒充警察
给付某打电话，这才发生了本文
开头的一幕。

随后，申某声称侯某能帮付
某“解决麻烦”，让付某拿钱“消
灾”。

就这样，申某伙同王某、侯
某诈骗付某1.8万元。同时，申某

还以付某手机已经被公安机关
定位为由，骗走了付某的手机，
并低价卖给王某。随后，王某又
在侯某的帮助下将手机出售牟
利。

被骗者报警
警方抓获两人

事后，付某越想越感觉不对
劲儿。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
付某决定报警。

接到付某报警后，青县公安
局迅速展开侦查，很快将申某、
侯某锁定为重点嫌疑人。在固定
了相关证据后，警方将尚在缓刑
考验期的犯罪嫌疑人申某、侯某
抓获归案（王某已另案处理）。

5月13日，青县人民检察院
以申某、侯某犯诈骗罪，申某犯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向青
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青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申某除上述犯罪事实外，还介绍
他人提供银行卡帮助“洗钱”，涉
案银行卡流水进账共计 128 万
余元，涉诈骗金额43.8万余元。

青县法院判决
两人分别获刑

青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申某、侯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采取虚构事实的方法，骗
取他人财物共计1.98万元，诈骗
数额较大，构成诈骗罪。被告人

申某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
施犯罪，还为其提供支付结算帮
助，情节严重，构成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另外，申某在缓
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侯某在缓
刑考验期内发现漏罪，均应撤销
缓刑，数罪并罚。

综合申某、侯某二人的量刑
情节，青县人民法院最终以被告
人申某犯诈骗罪、帮助信息网络
犯罪活动罪，与前罪数罪并罚，
判决执行有期徒刑两年零两个
月，并处罚金两万元；被告人侯
某犯诈骗罪，与前罪数罪并罚，
执行有期徒刑一年零两个月，并
处罚金 5000 元；责令被告人申
某、侯某连带退赔被害人付某全
部损失。

本报讯 （通讯员 纪录珉 记
者 张楠）“谢谢法官耐心细致的诉
前调解，帮我们守住了婚姻，守住
了我们的家！”近日，吴桥县人民法
院法官充分发挥家事法庭调解的
作用，对一个发生婚姻危机的再婚
家庭进行挽救性调解，促使夫妻二
人和解，挽救了一个濒临破裂的家
庭。

男子李亮（化名）和女子王月
（化名）在相识前各自有过一段婚
姻。两人相识后，组成了一个再婚
家庭。双方结婚不到一年，因家庭

琐事产生了矛盾。王月一纸诉状把
李亮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决双方
离婚。

吴桥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
承办法官考虑到双方当事人是自由
恋爱，有一定的感情基础，再加上两
人结婚时间不长，没有原则性矛盾，
和好的可能性非常大，决定借助家
事法庭的温馨场景，组织双方当事
人进行诉前调解。

在调解过程中，法官和调解人
员引导双方当事人畅所欲言，互相
倾听对方的想法，并分别从两人的

立场出发给他们做思想工作，规劝
双方要正确认识婚姻不是儿戏，离
婚一定要慎重。同时还引导双方换
位思考，让双方回忆过去的美好生
活以及对方为家庭的付出。

听法官和调解人员从法理讲到
人情，从过去讲到现在，从眼前讲到
未来，李亮终于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之处，表示今后愿意好好和妻子过
日子。王月见丈夫低头认错，再也控
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与丈夫紧紧拥
抱在一起。

吴桥法官耐心调解挽救一个“家”
一对闹离婚夫妻重归于好

本报讯（通讯员 宋胜利 郭凯
旋 记者 张楠）近日，任丘一名司
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交警查获。
为逃避处罚，此人竟一再坚称自己
只喝了“红牛”，吃了感冒药。

7 月 8 日 21 时许，任丘交警大
队民警在任丘市建设路开展夜查
酒驾行动时，王某某驾驶汽车通过
检查区。民警检查发现王某某疑似

酒驾，立即对其进行询问。王某某
竟告诉民警：“没喝酒！我喝的是

‘红牛’。”
民警当即将王某某带到检测

区进行呼气检测，发现王某某涉
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此时，王某
某为了逃避处罚，仍坚称自己没
有喝酒，只是喝了“红牛”，吃了感
冒药。随后，民警对王某某采血送

检。
司法鉴定结果显示：王某某确

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在证据面
前，王某某承认了自己当晚饮酒驾
车的事实。

近日，任丘警方依法对王某某
作出罚款 1000 元、驾驶证记 12 分
并暂扣 6个月的处罚。

酒驾被查 甩锅“红牛”
任丘这名司机在证据面前承认饮酒

近日，市交警
支队在沧州经济开
发区开展“安全同
行”宣传日活动。民
警现场接受咨询，
耐心回答群众提出
的各类问题，并讲
解交通安全知识。
孔大龙 孙明山 摄

本报讯（通讯员 秦韵 记者 张楠）近日，
河间市公安局米各庄派出所民警接到群众电
动三轮车丢失的报警，立即进行调查，很快确
定这是一场“乌龙”。

7月 30日，河间市公安局米各庄派出所
接到卧佛堂镇的肖某报警。肖某称，他的电动
三轮车在河间市米各庄镇李庄物流园丢失。
接到报警后，米各庄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到现
场调查。

经了解，7月28日下午，肖某的儿子骑着
电动三轮车到米各庄镇李庄物流园办事，一
时心急没有锁车，把车放在路边就离开了。办
完事后，肖某的儿子忘了取车，直接离开了。7
月30日，肖某的儿子想起车还停在李庄物流
园。他赶过去后发现，电动三轮车不见了。肖
某得知此事后十分着急，立即报警求助。

民警了解了丢失车辆的型号、颜色以及其
他特征后，一边调取沿路的监控视频，一边走
访附近商户及人员。经过调查，民警找到了丢
失的电动三轮车。原来，附近一家饭店的老板
看到路边有辆电动三轮车一直没人骑走，为防
止车辆丢失，将车移到了饭店门口停放。

当日，肖某取回了电动三轮车。

近日，新华公安分局禁毒大队民警深入
社区，组织学生走进禁毒教育基地，全方位开
展禁毒宣传活动。图为民警在市区鼓楼广场
开展禁毒宣传，向广大市民讲解毒品的危害。

王现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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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北 榆 轩 律 师 事 务 所
免费 咨询热线：吴志彪13582673877 张丙帅15632788117 杨秀霞
我所欢迎有司法资格和执业经验的优秀律师加入我们的团队

我所现招聘具有
司法资格的实习律师，
有保底工资，待遇面议。

地址：沧州市运河区朝阳街泰合财富壹号C座2楼河北榆轩律师事务所 办公室电话：0317-2083783


